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做好 2024年湖南省职业教育
拟招生专业设置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体）局、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做好 2024年职业教育拟招生专业设置管理工作的

通知》（教职成司函〔2023〕27号）《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

办法》《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及有关要求，现就我省

2024年职业教育拟招生专业设置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

生命健康，推动职业教育积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深化

专业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建设高

质量职业教育体系。

学校要根据办学定位和专业建设规划，按照中职、高职（专

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及有关要求，依据《职

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和 2023年新增补专业清单（见附件



— 2—

1，以下简称《目录》），统筹做好 2024 年拟招生专业设置工作。

对于拟新设专业，学校应充分调研、科学论证其开设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不得随意、盲目新增专业。学校要围绕经济转型升级和

产业基础再造，及时淘汰落后专业。学校已撤销的专业，三年内

不得重新开设。2024年，各职业院校新设专业一般不超过 3个，

紧密对接“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或地方重点产业的专业可适当增加

（增加数原则上一般不超过 2个）。其中近两年新设的高职学校，

根据办学条件合理申报高职（专科）专业设置。各申请举办专科

层次教育的独立学院，应根据办学条件合理申报专科专业，除独

立学院以外的普通本科高校，专科专业数量只减不增。

二、专业设置

各地、各校要深入对接国家重点战略，服务“三高四新”美好

蓝图的需求，积极设置石油与天然气类、资源勘查类、地质类、

测绘地理信息类、食品类、轻工纺织类、轻化工类、纺织服装类

等专业支撑现代石化、绿色矿业、食品加工、轻工纺织 4大传统

产业改造提升；做大做强自动化类、机电设备类、轨道装备类、

汽车制造类、农业类、畜牧业类、旅游类、广播影视类等专业巩

固延伸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现代农业、文化旅游 4大优势

产业发展；加快布局电子信息类、集成电路类、通信类、新能源

发电工程类、药品与医疗器械类、康复治疗类、健康管理与促进

类、公共服务类、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类、航空装备类等专业培

育壮大数字产业、新能源、大健康、空天海洋 4大新兴产业；超

前布局人工智能、生命工程、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 4大未来产

业相关专业。专业设置充分体现高端、智能、绿色、低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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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绿色技能、数字技能培养，为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2024年中职、高职（专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拟招生专业

设置工作，在“全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以下简称“平台”，https://zyyxzy.moe.edu.cn/）上完成。各地各校

须在规定时间内，按如下要求统筹做好 2024年专业设置工作，逾

期或申请材料不齐全均不予受理。

（一）中职专业设置

1. 各市州教育（体）局要认真组织中职学校做好 2024年拟招

生专业设置并通过平台填报有关信息，同时做好审核、管理工作。

各地各校要指派专人负责填报，确保系统填报实现学校和专业全

覆盖，相关工作须于 2024年 3月 15日前完成。各市州不再增设

中职护理、中医护理、计算机应用、幼儿保育、电子商务等专业，

同时要严格加强中职目录外专业管理，不得设置国控专业或与国

控专业名称相似的目录外专业。设置中药、中药制药、中医康复

技术、中医养生保健等中职专业，相关市州须报我厅征求省中医

药管理局意见后进行审批；设置药剂、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

技术、医学生物技术、康复技术及其它医药卫生大类中职专业，

由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做好设置审核工作。

2. 各地各校要进一步规范长学制人才培养，全面做好中高职

五年一贯制、3+2贯通培养专业的备案工作，原则上中职与高职贯

通专业应在同一专业大类，不得将高职学校停办专业或严控规模

的专业列为贯通培养专业，不得在高职学校尚未设置该专业情况

下提前组织中职贯通专业招生。



— 4—

3. 各市州教育（体）局要认真做好 2024年拟招生专业的审核

及备案工作。2024 年 3 月 31日前，各市州要将《2024 年中等职

业学校拟招生专业备案汇总表》（附件 2，Excel 版及加盖公章的

PDF版）报送我厅指定邮箱，申请备案审批。2024年 4月 30日前，

各市州须根据我厅公布的 2024年中职招生专业备案名单（文件另

发），组织辖区内中职学校在“湖南省中等职业教育阳光招生信息

平台”上完成招生专业信息填报（操作说明见附件 3）。未经我厅备

案或备案申请未通过专业，一律不得招生，也不得注册学生。

4. 学校可通过平台对《目录》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提出增补建议。

（二）高职（专科）专业设置

1. 2024年，高职（专科）原则上不新增小学教育类专业点，

不新增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大数据与会计、电子商务专业

点；各校应对新增财经商贸大类、文化艺术大类专业统筹把关、

严格控制。新设教育类专业，学校须报我厅前置审核同意。新设

医药卫生大类、公安与司法大类专业，学校须报我厅征求省级卫

生健康、公安司法等行政部门意见审核同意。除师范、医卫、公

安司法专科学校外，暂不受理其他学校申报相关国控专业。我厅

将依据《湖南省高等职业（专科）院校医卫类专业设置标准》《湖

南省高等职业学校中医药类专业设置标准（试行）》等文件，从严

审批医卫类、中医药类专业点。各地各校不得以设置专业方向、

变更专业定位等方式违规开设国控专业,专业方向设置应科学合

理，不得以其他专业名称作为专业方向。

2. 各校 2024 年拟招生的所有专业均应按照本通知要求完成

备案工作。非国控专业，由学校通过平台填报备案，已设国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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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参照非国控专业设置程序及时间节点通过平台备案。近三年

连续未招生的国控专业须按增设国控专业程序重新申报审批。

2023年 11月 28日前，各校须将《2024年高职专科非国控及已设

国控拟招生专业汇总表》（见附件 4）《2024年高等职业教育（专

科）拟新增专业汇总表》（见附件 5）《2024年高等职业教育（专

科）拟撤销专业汇总表》（见附件 6）等三份申报材料的 Excel版、

加盖公章的 PDF版文件一并报送至我厅指定邮箱。

3. 拟增设的国控专业，由学校在教育部网上服务大厅

（zwfw.moe.gov.cn）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进行法人注册成功后，登

录进入行政许可事项“高等学校设置国家控制的高职（专科）专业

审批”栏目填报相关材料，完成后导出《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国家控

制的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申请表》（见附件 7），编印相关支

撑材料。国控专业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三份）须于 2023 年 11月

28日前报送我厅职成处，电子版发送至我厅指定邮箱。

4. 学校可通过平台对《目录》高职（专科）专业提出增补建议。

（三）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

1.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要坚持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定位，引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增强职业教育对高端产业和

产业高端的服务能力。专科层次职业院校设置本科专业工作不纳

入本次专业设置工作范围。

2. 2023年 11月 28日前，学校通过平台填报 2024年拟招生专

业信息，生成并导出《高职本科拟招生专业信息表》（见附件 8），

同时将《2024年高职本科拟招生专业汇总表》（见附件 9）报送至

我厅指定邮箱。对于 2024年新增的拟招生专业，须附相关论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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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一并报送，包括学校和专业基本情况、拟设置专业论证报告、

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办学条件、相关教学文件等，我厅将组织专

家进行集中评议、审核上报。

3. 学校可通过平台对《目录》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专业提出增

补建议。

三、监督管理

（一）认真做好专业设置工作总结

各市州教育（体）局要认真分析本地区 2023年中职专业布局

现状，以及相比 2022年布局优化调整后的专业办学成效，统筹规

划管理本地区专业设置，拟定 2024年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目标计划

和工作举措。各高等职业学校要从基本办学情况，2024年拟招生

专业设置论证工作情况，2023年专业人才培养的工作举措及成效，

现存在的问题及后续改进计划，相关工作建议等方面分析总结专

业设置工作。各市州教育（体）局、高职学校须在 2023 年 12 月

15日前，完成《××市（州、校）落实湖南省“十四五”职业教育专

业建设工作方案年度报告》的撰写，并将加盖单位公章的 PDF版

和Word版材料同时报送至我厅指定邮箱。

（二）加强专业设置监督和指导

各地各校要科学制定专业发展中长期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和

湖南省战略发展，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知识创新、科技进步、

产业升级需要，做好专业优化、调整和新建工作。要将专业规划

与学校事业发展规划相统一，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每年根据社会

人才需求、学校办学定位、办学条件等，对本地本校专业设置调

整进行专题研究，严格审查专业设置所必需的合作企业、实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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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场所、学生宿舍、师资等办学条件，对办学条件严重不足、教

学管理混乱、教学质量低下、就业率连续 2 年低于 60%、对口就

业率连续 2 年低于 50%的专业要采取必要的调减、暂停招生等措

施，并对该专业进行整改，情节严重的应责令撤销。各市州要逐

年减少中职护理专业布点和招生规模。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将医

师资格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通过率连续 3 年低于 50%的高校予以

减招”要求；及时撤销连续 3年不招生的专业点。同一专业不同学

制应分别备案。

支持有条件的学校在运动训练等相关体育类专业设置足球方

向，加大足球运动员、教练员和教师培养力度。

（三）强化工作责任落实

各市州教育（体）局、高等职业学校要指派专人负责相关工

作，并于 2023年 11月 22日前将《2024年专业设置工作联系人表》

（附件 10）发送至我厅指定邮箱。各地各校要加强对有关工作人

员的业务培训，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时间和标准完成相关工作，

逾期未备案专业原则上不再进行补备案；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工

作协同，严格按照专业设置结果开展招生录取工作，不得将未经

备案或审批的专业安排招生。对在专业设置工作中出现抓而不紧、

管而不实、程序不清、把关不严等问题的单位和人员，各地各校

要按有关规定严肃追责问责。

四、联系方式

1. 职业院校工作联系人及电话：王宇、龙伟光，0731－88882736

2. 普通本科院校工作联系人及电话：李绍华，薛敏，0731－

8476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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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业设置工作邮箱：hnzcc908@163.com

4. 中职专业设置 QQ工作群： 130473064

5. 高职专业设置 QQ工作群： 592478394

附件：1. 2023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

2. 2024年中等职业学校拟招生专业备案汇总表

3. 湖南省中等职业教育阳光招生信息平台操作说明

4. 2024年高职专科非国控及已设国控拟招生专业汇

总表

5. 2024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拟新增专业汇总表

6. 2024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拟撤销专业汇总表

7. 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国家控制的高等职业教育（专

科）专业申请表

8. 高职本科拟招生专业信息表

9. 2024年高职本科拟招生专业汇总表

10. 2024年专业设置工作联系人表

湖南省教育厅

2023年 11月 18日



附件 1

2023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

序号 专业大类 专业类 专业层次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1 66 装备制造大类 6607 汽车制造类 中职 660704
智能网联汽车

技术

2 55 文化艺术大类 5502 表演艺术类 高职专科 550221
现代杂技表演

艺术

3 56 新闻传播大类 5602 广播影视类 高职专科 560217
数字影像档案

技术

4
59 公共管理与服务

大类
5901 公共事业类 高职专科 590107 政务服务

5
23 能源动力与材料

大类

2304 黑色金属材料

类
职业本科 230402

钢铁智能轧制

技术

6 28 轻工纺织大类 2801 轻化工类 职业本科 280103
珠宝首饰工程

技术

7
29 食品药品与粮食

大类

2902 药品与医疗器

械类
职业本科 290207 康复工程技术

8

30 交通运输大类 3001 铁道运输类

职业本科 300106
高速铁路通信

技术

9 职业本科 300107
高速铁路智能

供电技术

10

33 财经商贸大类

3304 统计类 职业本科 330401
统计与大数据

分析

11 3307 电子商务类 职业本科 330704
商务数据分析

与管理

12 34 旅游大类 3401 旅游类 职业本科 340104
研学旅行策划

与管理



附件 2

2024年中等职业学校拟招生专业备案汇总表

市（州）：（加盖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学校名称 主管部门 学校地址
办学

性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生

计划

是否

新设

是否为国

控专业

示例 长沙**学校 长沙市教育局 长沙市星沙区灰埠路 121 号 民办 50 是 否

示例 湖南**学校 株洲市教育局 株洲市芦淞区芦淞路 136 号 公办 100 否 是

示例 湖南**学校 株洲市教育局

云龙校区：株洲市芦淞区芦

淞路 136 号

高家校区：株洲市荷塘区智

慧路 12 号

公办 200 否 是



附件 3

湖南省中等职业教育阳光招生

信息平台操作说明

一、填报对象及方式

各市州、县市区教育（体）局和 2024年在我省具有招生资质

的中职学校（含普通高校中职部）均通过省教育电子身份号（EEID）

登录信息平台进行相关信息填报及备案。

二、填报内容及备案流程

1．中职学校填报的内容及流程

（1）完善招生信息。学校进入“招生信息管理”-“招生信息发

布”模块，更新学校相关招生信息，点击“保存”按钮，确认无误后

再点击“上报”按钮，进入备案流程（点击“上报”后不可修改信息，

须经上级主管部门驳回后再修改）。

（2）更新招生专业信息。学校进入“招生信息管理”-“专业信

息设置”模块，根据当年招生专业，新增或修改专业信息，并在对

应专业操作栏的发布按钮处分别填写“人才培养方案”和“核心课

程”，点击“上报”按钮后进入备案流程（人才培养方案与核心课程

信息无须进行逐级备案）。

（3）填写市内招生计划。进入“招生计划管理”-“市内招生计

划填报”模块，根据本年度招生专业新增或导入市内招生计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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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上报”按钮，进入备案流程（2024年度同一专业学制只允许添

加一条招生计划）。

2．市州、县市区教育（体）局填报的内容及备案流程

（1）招生信息备案。进入“招生信息管理”-“招生信息备案”模

块，选择备案学校查看相关招生信息，信息核实后点击“备案”按

钮，输入备案意见。

（2）专业信息备案。进入“招生专业管理”-“专业信息备案”模

块，分学校选择备案专业进行查看，核实后点击“备案”按钮，输

入备案意见。

（3）市内招生计划备案。进入“招生计划管理”模块，选择“市

内招生计划”功能，点击“备案”按钮，输入备案意见。

（4）跨市招生计划填报。由市州教（体）育局进入“招生计划

管理”-“跨市招生计划填报”模块，点击“填写计划”按钮进行跨市招

生计划填报，填写完成后点击“上报”按钮，进入备案流程。

3．省教育厅核实、发布备案信息流程

我厅对经市州相关部门备案上报的中职学校相关招生信息进

行核实，对核实后无问题的招生信息发布在信息平台官网上；对

核实后有问题的招生信息，责令市州相关部门重新核实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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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4年高职专科非国控及已设国控拟招生专业汇总表

院校名称： （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学校标识码 学校名称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学制

拟招生
人数

是否新增
（是 / 否）

专业性质
（国控/非国控）

1

2

3

4

5

6

填报人： 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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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4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拟新增专业汇总表

院校名称： （盖章） 填报人： 手机号码：

序号 所属专业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专业性质

（国控/非国控）

2024年
拟招生人数

1

2

3

4

5

注意：1.同一专业不同学制应分别申请备案；2.国控专业请在代码后加“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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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4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拟撤销专业汇总表

院校名称： （盖章） 填报人： 手机号码：

序号 所属专业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专业性质

（国控/非国控）
批准年份 停招年份

1

2

3

4

5

……

备注：1.“批准年份”为经教育部备案或审批同意设置该专业的年份；

2.“停招年份”为该专业停止招生的年份，如往年已停招，请填写具体年份；如将于 2024年停招，请填写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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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国家控制的

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申请表

学校名称 (盖章 )：

学 校 主 管 部 门 ：

专 业 名 称 ：

专 业 代 码 ：

修 业 年 限 ：

年 拟 招 生 人 数 ：

申 请 时 间 ：

专 业 负 责 人 ：

联 系 电 话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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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基本情况表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邮政编码 学校网址

学校标识码 办学性质 公办□ 民办□ 其他□

在校高职（专

科）学生总数

专任教师

总数（人）

已有专业大类

学校简介

和历史沿革

（3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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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学校专业发展规划及人才需求预测情况等方面的

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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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

名

性别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出生年月 行政职务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行业企业兼职

工作简历

最具代

表性的

教学科

研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2

3

4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工作

（5项以

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2

3

4

5

注：填写一至三人，只填本专业主要带头人，每人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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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最后学历毕

业学校、专

业、学位

现从事

专业

拟任

课程

是否

“双师

型”

专职

/兼职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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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专业办

学经费

及来源

专业仪器
设备总值
（万元）

专业图

书资料、

数字化

教学资

源情况

主要专

业仪器

设备装

备情况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仪器设备值

（万元）

专业实

习实训

基地

情况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 校内/外 实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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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就业面向、主要职业能力、核心课程与实习

实训、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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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管部门意见

校学术

委员会

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

行业

主管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

教育

行政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可以函件形式附上，教育类专业须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

教师工作处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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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职业本科拟招生专业信息表
（新增设）

学 校 名 称 ( 盖 章 ) ：

学 校 主 管 部 门 ：

专 业 名 称 ：

专 业 代 码 ：

修 业 年 限 ：

拟 招 生 数 ：

专 业 负 责 人 ：

联 系 电 话 ：

申 请 时 间 ：

法 定 代 表 人 签 字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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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 本表用于各学校填报新增拟招生的职业本科教育专业信

息。

2. 根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办法》）的要求如实填报。

3. 表中所填内容要言简意赅，如有需要可另附报告，一个专

业对应的报告单独一册，双面打印，单独装订。

4. 学校承诺本表所填师资、办学条件等基本情况真实、准确，

如有虚假，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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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招生专业基本情况：

拟招生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办学性质 学位授予学科门类

2024 年拟招生数（人） 学制

总学时 实践教学学时

实践教学学时占总学时

的比例

实验实训项目（任务）

能够开出率（%）

“双师型”教师

占比（%）
兼职教师数（人）

兼职教师计划承担的专

业课授课学时占专业课

总学时比例（%）

是否有省级及以上教育

行政部门等认定的高水

平教师教学（科研）创

新团队

（是/否）

省级及以上教学名师数

量（人）

省级及以上教学领域有

关奖励数量（项）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值（万元）

是否有省级及以上技术

研发推广平台
（是/否）

所依托主要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开设时间
是否为省级以上

重点（特色）专业
（是/否）

本专业全日制

在校生数（人）

本专业专任教师

数（人）

专任教师与全日制

在校生人数之比

高级职称专任教师

比例（%）

具有研究生学位

专任教师比例（%）

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专

任教师比例（%）

2023 年度面向行业企业

和社会开展职业

培训人次

2023 年度招生计划

完成率（%）

2023 年度新生

报到率（%）

2023 年度应届生

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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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招

生专

业设

置可

行性

（可行性分析包括对行业企业的调研分析，对自身办学基础和专业特色的分析，对

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论证，有保障开设本专业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和相关制度等。

拟设置专业需与学校办学特色相契合，所依托专业应是省级及以上重点（特色）专

业。字数在 1000 字以内，详细报告作为附件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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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队伍

情况

要点

（对应《办法》第十条填写，不超过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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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人才

培养

方案

要点

（对应《办法》第十一条填写，不超过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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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

条件

概要

（对应《办法》第十二条填写，不超过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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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研发

与社

会服

务基

础概

要

（对应《办法》第十三条填写，不超过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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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组评

议意

见

（对应《办法》有关规定全面评议，不少于 200 字）

专家组长签字：

省级

教育

行政

部门

复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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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本科拟招生专业信息表
（已设置专业）

拟招生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开设时间

（本科层次）
学制

2024 年拟招生数（人）
是否为省级以上重点（特

色）专业
（是/否）

2023 年实际

招生数（人）

2023 年招生计划

完成率（%）

2023 年新生报到率（%） 本专业在校生数（人）

本专业专任

教师数（人）

专任教师与全日制在校生

人数之比

高级职称专任教师

比例（%）

具有研究生学历专任

教师比例（%）

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专

任教师比例（%）
“双师型”教师占比（%）

兼职教师数（人） 总学时

实践教学学时
实践教学学时占

总学时的比例

兼职教师计划承担的专

业课授课学时占专业课

总学时的比例（%）

实验实训项目（任务）能

够开出率（%）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值（万元）

是否有省级及以上教育行

政部门等认定的高水平教

师教学（科研）创新团队

（是/否）

省级及以上教学名师数

量（人）

省级及以上教学领域有关

奖励数量（项）

是否有省级及以上技术

研发推广平台
（是/否）

2023 年面向行业企业和社

会开展职业培训人次

注：其他需填报信息及提交材料与高职专科专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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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2024年高职本科拟招生专业汇总表

学校名称： （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学校标识码 学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拟招生人数
是否新增

（是/否）

1

2

3

4

5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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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2024年专业设置工作联系人表

单位名称： （盖章）

序号 姓名 所属部门 职务 手机号码 备注

1 主管校领导（主

管局长）

2 部门负责人

3 平台填报人


	附件1
	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附件8
	（新增设）

